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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3时15分开会。

议程项目114（续）

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，并进行其他选举

(a)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二十名成员

秘书长的说明(A/66/316/Rev.1/Add.1)

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根据大会1987年12月

17日第42/450号决定，并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名

后，大会选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成员。

成员们记得，大会在2011年11月17日举行的

第59次全体会议上，选出了该委员会15名成员，从

2012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。成员们还会记得，经济

及社会理事会根据其2011年10月6日的第2011/201D

号决定，推迟了一名亚太国家成员以及四名西欧及

其他国家成员的提名。其任期三年，自2012年1月1

日始，至2014年12月31日止。

在这方面，大会面前摆着文件A/66/316/Rev.1/

Add.1所载的秘书长的说明。如该文件所示，在其

2012年4月26日第10次全体会议上，经济及社会理

事会提名下列成员，以填补委员会现有空缺，任期

自大会选出之日始：日本，任期至2013年12月31日

止；哈萨克斯坦，任期至2014年12月31日止。

根据议事规则第92条，所有选举应以无记名投

票方式进行，且不采用提名办法。但我要回顾大会

第34/401号决定的第16段，其中规定在附属机构的

选举中，如候选国数目与应填补席位相同，即不必

进行无记名投票，这个惯例应定为标准办法，但如

有代表团特别要求对某次选举进行表决时，则不在

此限。

因此，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宣布日本当选

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成员，任期从2012年5月24日开

始，于2013年12月31日结束，并且宣布哈萨克斯坦

当选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成员，任期从2012年5月24

日开始，于2014年12月31日结束？

就这样决定。

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请各位成员注意，经济

及社会理事会已推迟提名西欧和其它国家的四个成

员，任期是从大会选举日期开始，于2014年12月31

日结束。

大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程项目114分项（a）

的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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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程项目115（续）

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，并作出其他任命

(h)核准联合国人权问题高级专员的任命

秘书长的说明（A/66/802）

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大会根据其1993年12月

20日的第48/141号决议，决定设立联合国人权问题

高级专员的职位。各会员国记得，根据2008年7月28

日的第62/420号决定，大会核准了秘书长任命南非

的纳瓦尼特姆•皮莱女士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

专员、定期任期四年的建议。皮莱女士的任期将于

2012年8月31日结束。

秘书长根据其说明中所列第48/141号决议的规

定，建议把皮莱女士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

的任命延长两年，该延期于2012年9月1日开始，并

于2014年8月31日结束。

我是否可以认为，大会希望核准秘书长延长南

非的纳瓦尼特姆•皮莱女士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

专员的任命两年，延期于2012年9月1日开始，并于

2014年8月31日结束的建议？

就这样决定。

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我非常高兴地宣布纳瓦

尼特姆•皮莱女士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任

命获得延期，并就此向她表示祝贺。皮莱女士在担

任高级专员和先前担任诸如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

庭庭长及其本国南非高级法院法官等职务期间，为

促进和捍卫全球各地的人权做出了不懈努力。

通过直接处理我们时代最为敏感和重要的人权

问题和确保联合国在这些权利方面发挥的作用看得

见而且摸得着，她扩大了人权的范围与外延。她在

许多国家和社区开展了宣传工作，捍卫了妇女、儿

童、被拘押者以及恐怖和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权利。

她还站在打击各种形式仇恨犯罪和歧视的斗争前

沿。

我代表大会及其成员国向她表示祝贺，并友好

祝愿她在执行延期任务中取得成功。

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。

萨利赫女士（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）（以阿拉

伯语发言）：我国代表团愿做以下发言，解释其对

文件A/66/802所载秘书长的说明的立场。

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根据矛头直指叙利亚的完全

是胡编乱造的信息和可疑来源，对我国采取了敌对

立场。高级专员拒绝接受叙利亚为说明情况和提供

必要事实而提交的任何信息，并坚持对此类信息置

之不理而不论其出处。高级专员还拒绝谴责针对叙

利亚实施的恐怖行径，并支持秘书长和经济及社会

理事会的立场。她宁愿超越授权，成为谴责叙利亚

并将我国的情况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总检察长。

尽管如此，高级专员来自南非—一个与我们有

着友好与合作的互信关系，并以支持人权、反对毁

谤和歧视性待遇而闻名的友好国家，叙利亚仍支持

延长其任期的协商一致意见，希望她能重新审视自

己反叙利亚的立场。我们希望她审时度势，倾听正

义的声音和武装恐怖团体侵犯叙利亚人民人权的受

害者的声音，击败这些团体似乎是除了高级专员本

人以外所有人都铭记在心的。

高级专员的任务授权应当包括处理某些国家对

叙利亚施加单方面经济措施从而侵犯人权的违反国

际法做法。我们希望，高级专员将在这个问题上采

取明确立场，以便制止对叙利亚人民的制裁造成的

破坏。

最后，我们祝愿高级专员一切顺利，并且希

望，她将在第48/141号决议所述职权范围内履行她

的授权，也希望她将在《宪章》、《世界人权宣

言》以及涉及人权和人道主义法问题的其它国际文

书框架内开展工作，并且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

整。我们希望，高级专员将遵守《宪章》的规定，

而不是听信毫无根据的报道，还希望她按照《维也

纳宣言和行动纲领》（A/CONF.157/23），以专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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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偏不倚和非歧视的方式，对所有国家发出此种尊

重人权的呼吁。

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我是否可以认为，大会

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115分项目(h)的审议？

就这样决定。

下午3时30分散会。


